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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仁化县石塘镇财政所预算公开

（补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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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2017 年预算组成单位共 1个，镇政府内设五大办（党政办公室、

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

下设五个事业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所、文化站、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站、农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主要职能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和带领

全镇干部群众发展经济，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幸福生活，打击犯罪，

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二）人员构成情况。

仁化县石塘镇政府共有行政编制 30 人，实有在职人员 28 人。

机关后勤服务人员 5人。离退休人员 16 人。

（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做好活动的组织、统筹和协调工作，起草县人大重要文稿材料，

加强人大制度的理论研究，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工作，提高人大代表

履职能力。

（四）主管部门负责本级预算和下属单位预算的汇总公开工

作。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7 年收入预算 828.48 万元，比上年 596.78 万元增加 231.7

万元，增长 38.8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828.48 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财政专

户拨款 0 万元，其他收入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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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7 年支出预算 828.48 万元，比上年 596.78 万元增加或减少

231.7 万元，增长或减少 38.8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支

出 828.48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安排支出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拨款安排支出 0 万元，财政专户拨款安排支出 0万元，其他收入安

排支出 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

（一）基本支出预算 551.2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的 66.54%。与上年增加 141.13 万元，增长或减少 34.41%。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477.5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0 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73.78 万元。

（二）项目支出预算 277.1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的 31.27%。与上年增加 90.57 万元，增长 48.53%。其中：001 项目

村（社区）“两委”干部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助项目 13.76 万

元；002 项目转移支付项目 111.98 万元；003 项目三定干部工资项

目 20.92 万元；004 项目村（社区）办公经费项目 12.6 万元；005

项目十佳村支书补贴项目 0.7 万元；006 项目环境污染补偿和工农

协调费项目 10 万元；007 项目石塘镇环境污染补偿费项目 3.66 万

元；008 项目水历白石塘排灌站抽水电费项目 0.3 万元；009 项目

煤山管理工作经费项目 10 万元;010 项目低保大排查后困难补助项

目 39万元;011 项目社区经费项目 5万元;012 项目石塘镇政府运作

经费项目 49.26 万元。

四、“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预算为 43.2 万元，与

上年数相比增加 61.8%。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 0万元，占 0%，

较上年持平，原因是没有因公出国经费预算。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支出 13.2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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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费 13.2 万元），占 30.56%，较上年减少 0.5 万元。公务接待费支

出 30 万元，占 69.44%，较上年增加 17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

增加。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为 185.72 万元，其中：办

公费 11 万元、印刷费 2 万元、邮电费 7 万元、差旅费 2 万元、会

议费 4.52 万元、福利费 27 万元、日常维修费 13 万元、专用材料 7

万元、一般设备购置费 12 万元、办公用房水费 5 万元、电费 6万

元、办公用房取暖费 0万元、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0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28 万元、其他费用 61.2 万元。

（二）政府采购预算为 16 万元，其中：货物类政府采购预算

16 万元，工程类政府采购预算 0万元，服务类政府采购预算 0万元。

（三）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17 年，主要工作目标有：完成以下惠民实事：

1、完成李仲生故居至梅石井河卵石路面改造；

2、完成圩镇农贸市场扩建改造；

3、完成对山区中小河流（沙湾段）的治理；

4、完成礼园组、塘下组２个健身小广场的建设；

5、完成 14 栋古民居修缮工程；

6、完成马斯坳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工程；

7、完成京群乌猪咀、光明马斯坳、水历历林三个村的农村污

水处理环保人工湿地的设施建设；

8、完成敬老院消防安全设施；

9、完成镇卫生院业务综合楼改建工作以及上中坌、光明村两

个卫生站建设工程等九项工作，实施六个项目，合法依规并安全高

效地做好支出工作，力争 100%达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四）国有资产占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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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总额 625.73 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424.63

万元，通用设备 120.42 万元，专用设备 56.24 万元，文物和陈列

品 0万元，图书、档案 2.18 万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22.26

万元。

（五）专业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

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基本支出：是指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正常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必需的基本开支。基本

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商品和服务支出。

3、项目支出：是指部门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

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申报项目支出需提

供项目安排依据，制定支出计划和进度，填列项目绩效目标。


